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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多元觀點探討職業災害 
勞工之福利服務需求 

邱滿艷．陳由娣 

壹、前言 

2007 年修正通過的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的立法精神，強調「瞭解身心障礙

者全人的需求，並提供整合的服務」，所

以，提供服務前掌握身心障礙者的需求是

相當重要的事，對於職業災害而產生的身

心障礙者亦同。大部分遭遇職業災害工作

者的第一個需求往往是醫療的服務，其他

相關的重要需求是否有被察覺，不得而

知。當職業災害發生時，各類型的問題（障

礙）皆有可能出現，不同對象的需求不同，

所以災後要面臨的問題其實是難以切割為

單一的問題或解決方式，因此，以全人觀

點審視職業災害者的服務需求是必要的

（謝景雄，2011）。 
新制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國際

健 康 功 能 與 身 心 障 礙 分 類 系 統 （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以下簡稱 ICF）描述

健康、功能與障礙的情形，跳脫以往從單

一因素（疾病）的醫療模式解釋損傷或身

心障礙，也並重「環境因素」的影響，進

而透過社會行動、政策或服務評估以建構

更完善的服務（周宇翔、李淑貞、何季蓉

、張聿淳、劉旻宜，2013；Schneidert, Hurst, 

Miller, & Üstün, 2003; Üstun, Chatterji, 
Bickenbach, Kostanjsek, Schneider, 2003）
。新制強調藉由下列九個「活動與參與」

的面向來描述並發現身心障礙者的需求： 
1.學習與應用知識； 
2.一般任務與需求； 
3.溝通； 
4.行動； 
5.自我照顧； 
6.居家生活； 
7.人際互動與關係； 
8.主要生活領域； 
9.社區、社交與公民生活。 
邱滿艷、韓福榮、洪琴淑、貝仁貴、

簡宏生（2011）從實證研究呈顯出身心障

礙者的需求樣態是全人化的，與上述的觀

點相呼應，也就是說身心障礙者不是只有

單一的福利服務需求，而是多元、多項的，

以及搭配環境的。 
除了全人化的關切點，不少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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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不同族群間是存有差異的，例如：住

在社區與住在機構的身心障礙者，福利服

務需求的樣態是不一的；精神障礙者、肢

體障礙者，和視覺障礙者參加職訓時的需

求也不一（邱滿艷等人，2011；邱滿艷、

韓福榮、張千惠、余月霞，2010）。Boland、
Daly 和 Staines（2008）的研究則是針對服

務使用者與服務提供者兩大類族群的觀點

探究，發現服務提供者會認為服務使用者

較需要聽語治療、職能治療、諮商輔導等

服務，服務使用者卻認為自己較需休閒、

放鬆、體育及社交活動。秦唯珊、林冠含、

郭育良、蕭淑銖（2013）則以職災者為研

究對象發現：有接受復工評估者的休養週

數比未進行復工評估者長，而接受復工評

估者比沒有接受復工評估的人有較高的比

例發生受傷部位復發的狀況。 
由以上的論述，瞭解族群間差異的不

容忽視，身心障礙勞工亦是一特殊的族

群，近年來勞工意識抬頭，漸能為自己權

益發聲，從勞工傷病後，醫療上的服務不

再是唯一的需求，生活、經濟、法律等均

是值得探討的議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所涵蓋及提供的福利服務，對職業災害

這群工作者，其需求的情形又為何？就從

「掌握需求以提供適合服務」的觀點言

之，上述議題更顯重要，亦是本研究目的

所在。 

貳、職業災害的影響與職業災害

勞工重建的需求 

勞工發生職業災害前，是國家勞動力

的主力，若因發生職業災害勞工而退出勞

動市場將造成國家經濟損失。根據國際勞

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2011）的統計：每年全球和工作事故有關

的花費超過 3.3 億；每年約有 240 萬人死

於不安全或不健康的工作環境，導致全球

生產總值損失 4%。根據 2006 年美國國家

安全委員會的報告顯示，2005 年美國因職

業傷害耗資 160 億美元，平均每位職業傷

害勞工花費約 1,170 美元，其中也包括職

業復健服務在內（Amy, 2008）。2007 年我

國勞保職業災害保險給付計 38,800 人次，

勞保給付金額達新臺幣 40 億元，依歐盟保

守推估模式，職業災害產生之經濟損失達

生產毛額（GDP）之 0.4%，按照上述的標

準，我國每年經濟損失高達新臺幣 470 億

元以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程計畫，

2009）。除工作能力下降導致經濟困難、失

業，亦會衍生出家庭、經濟及社會再適應

的問題（程雅芬，2002；謝景雄，2011）。 
為保障職業災害勞工權益，國內的「職

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於 2001 年公布、2002
年實施，並於 2004 年訂定「職業災害勞工

職業重建補助辦法」，明列職業災害勞工重

建服務內容需涵蓋心理輔導、工作能力評

估及強化、職務再設計、職業輔導評量、

職業訓練、就業服務等。不乏研究主張職

場復健計畫有助於職災勞工重返工作，降

低工時的損失，增進生產力，保障就業權

益及家庭的經濟安全（張彧、徐雅媛，

2009）。 
然上述服務能否滿足職業災害勞工多

向度的需求則不得而知，例如：楊依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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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提出，人的基本需求多達四十三

種；而 Maslow（1970）所主張的的需求論

概念是有層次性的，其意涵著需求有由下

而上的關係，當第低一層的需求獲得滿足

時，高一層的需求才會出現。再者，資源

的有無或多寡亦是影響需求呈顯的另一重

要因素，職業災害勞工傷後需要多元的復

健資源，如：心理、社會福利、住宅、社

會適應、就業、交通等服務，若缺乏所需

資源，往往會影響其需求呈現的樣態，例

如：無障礙空間和交通工具的缺乏，導致

外出社交的意願與次數降低（王嘉琪，

2007；謝景雄，2011）。 

參、國內外職業災害規定與福利

服務範圍 

綜覽國外職業災害勞工的服務法規發

現，德、韓、日均有適用於全國的職業災

害者的保險法，美國在州層級多有強制性

的職業災害保險法，幾乎涵蓋所有受僱

者；德國的職業災害保險相關規定甚至包

含學生與從事公益活動者。其次，再從辦

理職業災害保險的機構觀之，德國是由雇

主自主管理的公法社團，提供全面性服

務；韓國係由勞工部成立的特殊法人-「勞

工福祉事業團」負責，日本則是由獨立行

政法人-「勞工健康福祉機構」，提供職業

災害保險的服務；美國州的層級多成立職

業災害補償委員會處理補償申請案件。再

者，在預防方面，德國「法定職業災害保

險與預防機構」根據各行業特性自主立法

並執行檢查，韓國主要是由獨立行政法人-

「職業安全衛生法人機構」執行，設有研

究與訓練機構，進行技術支援、教育協助、

研發活動；日本的「中央勞動災害防止協

會」與「勞工健康福祉機構」從事預防工

作，前者著重職業安全，後者著重衛生；

而美國各州的職業災害保險計畫中包含預

防業務，但通常是由州政府執行職業安全

衛生署相關規定（劉立文、許繼峰，2009）。 
在重建方面，德國「產業職業災害保

險與預防協會」執行緊急處置/醫療復健、

職業與社會參與福利、現金給付。韓國「勞

工福祉事業團」提供重建諮詢、協助創業、

推動適應社會計畫、後遺症的醫療照顧，

該機構所屬的「勞工職業災害醫療事業團」

設有醫院與重建工程中心。日本的「勞工

健康福祉機構」設有職業災害醫院、綜合

脊髓損傷中心、復健人因工程中心、重建

庇護工場，提供重建服務（劉立文等人，

2009）。 
我國也於 2008 年度提出職業災害勞

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Family Assistance 
Program，FAP），主要內容包括： 

1.協助申請臺北市職業災害慰問金； 
2.職業災害勞工權益諮詢； 
3.勞政及社政福利資源連結； 
4.協助處理職業災害勞資爭議及轉介

法律諮詢； 
5.協助轉介醫療職能復健及職業重建

資源； 
6.提供職業災害勞工心理支持及社會

適應服務； 
7.協助轉介就業及職業訓練相關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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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對職災勞工多元服務的瞭解，多

少回應了職業災害勞工多元需求的現象。

亦即職業災害後的勞工所遭受的困境是全

面性的，各類型的問題皆有可能會出現，

相對需要多元的服務，而不只限於單一的

服務（如：職業重建），另外，需求的樣態

也可能因階段而有不同（如：剛開始最需

要醫療、心理服務，接著可能是社會參與

的需求等）。因此，提供職業災害勞工職業

重建服務時，需正視是否真正掌握到服務

對象的福利服務需求。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取向、對象、場域 
本研究係從職業災害勞工的立場，以

「表達性需求」取向，自我表達所需要的

福利服務。因為在提供福利服務時，自我

決策（Self-determination）扮演著重要角色

（Angell, Stoner & Fulk, 2010），基於上述

的構想，本研究係以調查法的方式進行之。 
研究對象係以立意取樣方式進行，透

過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臺北新事社會服

務中心轉請其服務的對象填答，該中心多

年來服務職災勞工的範圍涵蓋：醫院外展

接案、法律扶助、心理輔導、支持性團體、

就業輔導、預防宣導活動等（臺北市政府

勞工局，2002）。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主要是參採邱滿艷等人

（2011）在 2010 所發展的身心障礙者生活

需求調查表－服務使用者版本為基礎加以

修編。該調查表涵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規定需評估才提供福利服務的項目，主

要包括：第 26 條醫療費用與輔具的補助、

第 50 條個人照顧、第 51 條家庭支持、第

56 條公共停車場專用停車位、第 58 條乘

運輸工具陪伴者半價、第 59 條進公營風景

區陪伴者免費，進民營者半價，及第 71
條經濟安全補助各服務項目，分為：「個人

支持服務」、「家庭與社區支持服務」、「經

濟安全補助」三大類，並經專家效度的方

式而建立。 
顧及職業災害勞工的特殊性，除上述

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表的內容外，研

究團隊特別請教長年在服務職業災害勞工

的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臺北新事社會服

務中心的韋薇主任（修女）及同仁，經討

論增列職業災害勞工常需的三大類福利服

務，修編後的調查表包括下列六大類的福

利服務： 
1.個人支持服務； 
2.家庭與社區支持服務； 
3.經濟安全； 
4.醫療服務； 
5.法律服務； 
6.就業服務。 
調查表係以五點量表的方式呈現需求

程度（1 分表示不需要、2 分表示不太需

要、3 分表示需要、4 分表示很需要、5 分

表示非常需要），平均分數若達 3 分以上表

示有需要，在 3 分以下表示不太需要；而

需求序位則依總分高低列出優先順序。 

三、研究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一般論述 
 

社區發展季刊 153 期 444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修編好的調查表於 2010 年 7 月 15 日

至同年8月 15日透過新事社會服務中心邀

請他們的服務對象（本人或家屬）填寫，

為減少填答者因不認識研究團隊而拒填，

並提高回收率，研究團隊編撰填答注意事

項，並由新事社會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適

時代為說明相關的問題，共計回收問卷 61
份，包括：男性 46 人（75.4%），女性 15
人（24.6%）；年齡層均在 15-64 歲之間；

未婚者占 21.3%，已婚者占 78.7%；教育

程度以國、高中職居多（70.5%）。回收的

問卷顯示出填答者的輪廓：男性居多，已

婚者居多，國、高中教育程度居多。回收

的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分析，並請財團法人

天主教耶穌會臺北新事社會服務中心的韋

薇主任及韋珊組長檢視分析結果，並參採

其檢視結果及建議予以修正，惟受限時間

與經費，取樣並非採隨機抽樣且數量不

多，故推論至母群時須很謹慎。 

伍、研究發現 

一、個人支持服務需求方面 

表 1「個人支持服務之需求程度」顯

示需要（平均分數達 3 分以上）的項目有

六：醫療費用及輔具補助、居家照顧服務、

生活重建服務、社區居住服務、心理重建

服務、勞保未給付之醫療復健。顯示很需

要（平均分數若達 4 分以上）的項目有四：

「勞保未給付之醫療復健」、「醫療費用及

輔具補助」、「生活重建服務」及「心理重

建服務」；需求序位部分（如表 2）項目中，

「醫療費用及輔具補助」、「勞保未給付之

醫療復健」、「心理重建服務」分列前三項。 
不論是從「需求程度」或「需求序位」

角度看，與醫療有關的服務是受青睞的，

這或許與職業災害後的勞工需要相當的醫

療費有關，例如：從 2009 年健保「住院醫

療費用清單明細檔」串連「醫事機構基本

資料檔」及承保資料檔，以國際疾病分類

代號（ICD-9-CM），選取 15 歲以上之「職

業災害」個案，發現職業災害住院計有

20,719 件，不論北、中、南、東與離島地

區各縣市職業傷害住院病患每人次平均醫

療費用在萬元以上（趙子雲、黃茹筠、鍾

其祥、簡戊鑑，2013）。另外，不容忽視的

是，生活重建與心理重建服務亦是職業災

害勞工族群較需要的服務。 

二、家庭與社區支持服務需求方面 

表 3「家庭與社區支持服務之需求」

的所有項目平均分數均超過 3 分（需要），

平均分數為 4 分以上（很需要）則有「乘

運輸工具陪伴者半價」一項；需求序位部

分（表 4），以「乘運輸工具陪伴者半價」、

「身心障礙者公共停車場專用停車位」則

分列前二序位，凸顯了交通的需求性，其

中因現行法規只有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享

有乘運輸工具陪伴者半價，但大部分初發

生職災的勞工往往因尚未定殘而又急需經

常往返醫院，故交通費用對他們而言，實

屬經濟上的負擔。而上述的需求呼應了新

北市的研究指出，近四成居住於自宅的身

心障礙者外出時「需要有人協助」，其中需

仰賴親友開車或騎車接送者為最多，佔

35.1%（邱滿艷、鍾聖音，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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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個人支持服務之需求程度 

    項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醫療費用及輔具補助 4.48  .88 
居家照顧服務 3.38 1.24 
生活重建服務 4.16 6.60 
心理重建服務 4.07  .85 
社區居住服務 3.03  .99 
婚姻及生育輔導服務 2.39 1.25 
日間式照顧服務 2.89 1.48 
住宿式照顧服務 2.80 1.42 
課後照顧服務 2.48 1.75 
勞保未給付之醫療復健 4.67  .62 

 

表 2  個人支持服務之需求序位 

項      目 總   和 

醫療費用及輔具補助         263（1） 
居家照顧服務 
生活重建服務 

          98（4） 
          97（5） 

心理重建服務          122（3） 
社區居住服務 14 
婚姻及生育輔導服務 5 
日間式照顧服務 21 
住宿式照顧服務 18 
課後照顧服務 36 
勞保未給付之醫療復健     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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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家庭與社區支持服務之需求程度 

項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臨時及短期服務 3.66 1.23 
照顧者支持服務 3.66  .92 
托顧服務 3.36 1.25 
教育訓練及研習 3.62 1.17 
身心障礙者公共停車場專用停車位 3.48 1.43 
乘運輸工具陪伴者半價 4.34  .77 
進公營風景區陪伴者免費，進民營者半價 3.67 1.16 

表 4  家庭與社區支持服務之需求序位 

項        目 總   和 

臨時及短期服務    123（4） 
照顧者支持服務    118（5） 
托顧服務     85  
教育訓練及研習    127（3） 
身心障礙者公共停車場專用停車位    138（2） 
乘運輸工具陪伴者半價    216（1） 
進公營風景區陪伴者免費，進民營者半價     97  

 

三、經濟需求方面 

表 5 所有「經濟安全之需求程度」的

項目中，平均分數全在 3 分（需要）以上，

平均分數為 4 分以上（很需要）包括「職

業災害慰問金」、「醫療費用補助」、「急難

救助」、「生活補助費」、「房屋租金補貼」、

「輔具費用補助」、「看護補助」；需求序位

部分（表 6）「生活補助費」、「急難救助」、

「醫療費用補助」分列前三位。簡言之，

與醫療相關的服務，不論從「需求程度」

或「需求序位」的觀點，頗為一致。比較

特別的是，不屬於醫療屬性的「生活補助

費」的需求和排序均相當高，可能是勞工

在遭逢職業災害後，輕則短時間無法重返

職場，重則永遠無法回到職場，但不論輕、

重，對於家庭經濟生活上可能都會造成影

響，而在職災勞工保護法中生活津貼申

請，須要經勞工保險局認定失能等級後才

能申請，可能經歷過醫療期及復健期無法

獲得急需的生活補助之經驗，因而產生上

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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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經濟安全之需求程度 

項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生活補助費 4.70  .55 
日間照顧費用補助 3.61 1.26 
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3.44 1.39 
醫療費用補助 4.74  .57 
居家照顧費用補助 3.77 1.23 
輔具費用補助 4.38  .82 
房屋租金補貼 4.51  .78 
購屋貸款利息補貼 3.70 1.20 
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貼 3.38 1.38 
承租停車位補助 3.48 1.42 
急難救助 4.72  .48 
職業災害慰問金 4.82  .38 
看護補助 4.20 1.37 

表 6 經濟安全之生活需求序位 

項      目 總   和 

生活補助費       247（1） 
日間照顧費用補助        19 
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10 
醫療費用補助       152（3） 
居家照顧費用補助        22 
輔具費用補助        32 
房屋租金補貼        65 
購屋貸款利息補貼         6 
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貼。         1 
承租停車位補助            4 
急難救助      163（2） 
職業災害慰問金       145（4） 
看護補助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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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醫療服務需求方面 

表 7「醫療服務之需求程度」項目中，

所有項目的平均分數皆為 4 分（很需要）

以上，且頗接近 5 分（非常需要），包括：

「醫療相關訊息」、「開立診斷書」、「醫療

復健計畫」、「勞工出院準備」等項均是；

其中開立診斷證明因會影響職災勞工後續

的法律權益和職災傷病期的認定，這也是

勞工們很在乎的一項需求，上述的需求程

度和其他大類的服務需求很不同，更凸顯

這群服務對象對相關醫療服務的強烈需

求。 

表 7  醫療服務之需求程度 

項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醫療復健計畫 4.62 .66 
勞工出院準備 4.25 1.01 
醫療相關訊息 4.82 .42 
開立診斷書 4.80 .47 

表 8 醫療服務之需求序位 

項      目 總   和 

醫療復健計畫     146（3） 
勞工出院準備     105（4） 
醫療相關訊息     180（1） 
開立診斷書     179（2） 

 

五、法律服務需求方面 

表 9「法律服務之需求程度」項目中，

所有需求項目的平均分數也皆為 4 分（很

需要）以上，同上一大類的醫療服務一樣，

每項服務的需求程度都近 5 分，包括：「陪

同處理勞資爭議」、「法律諮詢」、「申請勞

保給付」、「補助訴訟相關費用」；表 10 顯

示在需求序位部分，「陪同處理勞資爭議」

的需求最高，可能是依照勞工發生職業災

害後，通常勞資爭議的協商是常見的，且

常有職災勞工在第一時間因不懂自身的法

律權益，而被迫簽署喪失權益的和解書，

另一方面大公司也常會派專業律師來進行

勞資協商，職災勞工常會在協調會中面對

權威律師而產生害怕甚至被誤導，故需要

有專業人員陪同並告知相關法律規定，這

也是職業災害勞工和其他身心障礙的族群

較不一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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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法律服務之需求程度 

項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申請勞保給付 4.69 .78 
陪同處理勞資爭議 4.98 .12 
法律諮詢 4.90 .35 
補助訴訟相關費用 4.57 1.04 

表 10 法律服務之需求序位 

項      目 總   和 

申請勞保給付 167（2） 
陪同處理勞資爭議 217（1） 
法律諮詢 124（3） 
補助訴訟相關費用 103（4） 

  

六、就業服務需求方面 

表 11「就業服務之需求程度」所有項

目的平均分數均在 3 分（顯示需要）以上，

而平均分數為 4 分（很需要）以上的項目

包括：「重返原職場」、「職業訓練」、「一般

性就業」三項，表示職業災害勞工較需要

回到原職場或競爭性的職場；表 12「就業

服務」前三序位的項目分別為「職業訓

練」、「重返原職場」、「一般性就業」。同樣

顯示出重返原職場或是競爭性的職場是職

業災害勞工首選，可能因素是不必重新適

應新的環境，若無法回原職場，也期待透

過「職業訓練」、「一般性就業」等服務，

回到與原職場較相似的地方。上述的需求

樣態確可呼應國際勞工組織（ILO）於 2002
年提出「職場障礙管理實務規範」（Code of 

Practice on Managing Disability in the 
Workplace），鼓勵雇主採障礙管理模式，

透過工作保留或工作調整等方式，協助職

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或由新雇主僱用二

度就業之職業災害勞工（張彧，2009）的

作法，然而以現況來看，部分的雇主或許

仍因怕麻煩或擔心成本增加而不願調整工

作方式或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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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就業服務之需求程度 

項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重返原職場 4.49 .92 
職業訓練 4.48 .86 
一般性就業 4.36 1.03 
支持性就業 3.72 1.34 
庇護性就業 3.31 1.46 
職務再設計 3.80 1.28 

表 12 就業服務之需求序位 

項      目 總   和 

重返原職場 221（2） 
職業訓練 236（1） 
一般性就業 189（3） 
支持性就業 122（4） 
庇護性就業 30 
職務再設計 96（5） 

 

陸、結論、討論與建議 

一、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職業災害勞工

需要的福利服務樣態，以供相關單位依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立法精神，規劃、

建置整合性服務時參考。透過問卷調查

法，回收 61 份問卷，經過量化分析後的發

現如下： 

(一)職業災害勞工的需求是多元的 

填答者在個人支持服務、家庭與社區

支持服務、經濟安全、醫療服務、法律服

務、就業服務六大類的福利服務項目各子

項，除較屬職前對象或非勞動力者的服務

項目外，所得的平均數均在 3 分以上，呈

顯出職業災害勞工福利服務需求的多元

性。 
由於職業災害勞工的需求是多元的，

然而提供服務對象的單位，係散在各職業

傷病診治中心、工作強化中心、職業重建

機構、社會復健機構、生活重建機構等之

設立及運作，偏以短期年度計畫補助方式

進行，相互間亦缺乏橫向及縱向的聯繫，

較無法提供職業災害勞工一貫及完整的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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療及復健服務（朱金龍，2014）。 
王子娟、李淑貞（2014）將職業災害

勞工的復健分成以下三階段：第一階段醫

療復健期、第二階段生活重建期、第三階

段職業重建期。工作人員在提供服務時應

宜同時將此因素考量進去。本研究是一次

性的調查，不同階段是否有不同需求，不

得而知，但值後續研究關注。 

(二)與醫療、交通、法律有關的服務特受

青睞 

不論是從「需求程度」或「需求序位」

的角度，凡與醫療（費）相關的服務總是

受青睞，這或許與職業災害後的勞工需要

相當的醫療（費）有關。而職業災害後的

勞工需外出就醫，仰賴親友開車或騎車接

送的時候頗多的事實，反映在「乘運輸工

具陪伴者半價」的需求上。另外，「法律服

務」的高需求，可能來自「陪同處理勞資

爭議」的必要性，這是職業災害勞工和其

他身心障礙的族群較不一樣的地方。 

(三)就業服務的需求來自於「想在主流市

場工作」的想望 

「重返原職場」、「職業訓練」、「一般

性就業」是「就業服務」項目的前三個序

位，如果回原職場，就不必重新適應新的

職場，若無法回原職場，也期待透過「職

業訓練」、「一般性就業」等服務，回到與

原職場較相似的工作場所。職業災害勞工

像是主流勞動市場的邊緣人，若職業重建

的服務愈強，他們落入社會福利依賴人口

的比例應會減少。 

二、建議 

(一)職業災害勞工的多元需求宜予整合 

建議政府相關部門研議、建置各服務

單位包括：職業傷病診治中心、工作強化

中心、職業重建機構、社會復健機構、生

活重建機構等之間聯繫與合作機制。也建

議各政府機關朝向以中長期補助方式規

劃、委託，確實提供連貫性及完整性的服

務，方能滿足職業災害勞工想回職場主流

的多元需求。 

(二)多規劃與復健有關的「醫療、交通、

法律」相關服務 

職業災害後的勞工需要相當多的醫

療、交通、法律方面的處置，因此發展多

些的相關的醫療、交通、法律協助的方案

更顯貼切。而上述的服務需架構在一個整

合、明確的制度系統下運作。 

(三)強化勞政與衛福部的合作，以留住「想

在主流市場工作」的職業災害勞工 

發展適合「重返原職場」、「職業訓

練」、「一般性就業」方案或措施，並鼓勵

勞政與社政合作，使轉銜的路更順利。 

（本文作者：邱滿艷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復健諮商研究所退休副教授；陳由娣為復

健諮商研究所研究生） 
關鍵詞：職業災害勞工、福利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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